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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公告（稿） 

中華民國 113 年 02月 19日 

海法院內字第 0002 號 

主旨：公告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學院學生申請「急難助學金」事宜。 

說明： 

一、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學生急難助學金申請要點第三

條辦理。 

二、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請填具【附件一】申請書乙份，並檢齊相關證明文

件各一份，由導師、系主任（所長）審定事實後，送本學院審議。本學院

視募款經費額度及學生急難情形決定補助金額。 

三、檢附本申請案海報乙份，詳附件二，請卓參。 

 

 

 

 

 

 

 

 

 

 

 

  

擬：奉核，公告本學院網頁「最新消息」並請本院
所屬學程及所協助公告周知。 

 

                      職 

敬陳 

113 年 0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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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學生急難助學金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06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22 日海法院字第 1080001140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照顧急難學生，使能安心就學，順利完

成學業，特訂定學生急難助學金申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學院學生因個人或家庭遭遇意外事件，嚴重影響生活與學業，得提出申請。其急

難情形如下： 

（一）家庭突遭不可抗拒之重大天災變故者。 

（二）父母意外雙亡、家庭經濟頓遭困難者。 

（三）父或母意外死亡、家庭經濟頓遭困難者。 

（四）學生意外嚴重受傷或重病住院者。 

（五）父母意外受傷或病重、家庭經濟頓遭困難者。 

（六）父母或單親家庭頓失工作、生活貧困而無法就學者。 

（七）其他急難事件，經認定需給予急難救助者，依急難事件輕重核予補助。 

第三條  合於前條情形之一者，應填具申請書（附件），並檢齊相關證明文件各一份，由導

師、系主任（所長）審定事實後，送本學院審議。本學院視募款經費額度及學生急

難情形決定補助金額。 

第四條  每位學生每學期以補助一次且不超過新臺幣參萬元整為原則。 

第五條  本要點經費來自「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學生急難助學金」捐款。  

第六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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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急難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系所  聯絡電話/行動電話  

年班  電子信箱  

急 難 事 實 

陳 述 

一、家庭成員狀況：（含父母、同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他相關人員）  

稱 謂 姓 名 存 
歿 健康狀況 就業情形或 

就 讀 學 校 稱謂 姓 名 存 
歿 健康狀況 就 業 情 形 或 

就 讀 學 校 
          

          

          

          

二、申請急難救助事由：（請說明遭遇急難之時間、地點、事實經過及家庭經濟變故等情形，若欄位

不敷使用，請以附件方式說明） 

證 明 文 件 

※必備證明文件： 

1. □近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死亡：附除戶
後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申請當學期註冊章）
及匯款存簿影本。 

※相關之事實證明文件： 
3. □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後者請附     

鄉鎮區公所開立證明書）。 

4. □住院或診斷證明書正本。 

5. □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6. □死亡證明書正本。  

7. □消防、警政、鄉鎮區公所、社福、財稅等機關證
明文件。 

導 師 意 見 

及 簽 章 
 

系 主 任 / 

所 長 意 見 

及 簽 章 

 

院 長 核 定 

及 簽 章 
 

※本經費來自捐款，本學院視捐款額度及學生情形決定是否核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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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